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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一周律事

B1 2020 年 9 ? 7 ? 星期一

据 《扬子晚报》 报道， 没

有律师证却对外自称知名律

师 ， 还打出了刑事辩护的广

告， 甚至谎称 “打点关系可以

少判刑 、 取保候审 ” 骗取钱

物……

日前， 南京高淳一名 “李

鬼” 律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 退赔尚未退出的赃款

22 万余元。

没有律师证

广告称能“刑事辩护”

2012 年 ， 王某在南京高

淳成立某法律咨询服务所， 外

挂 “高淳某法律事务所” 的牌

子， 经营法律、 法规、 政策咨

询项目。

但王某的 “生意” 却不止

于此， 在无律师资格证的情况

下， 他对外张贴宣传称可进行

刑事辩护。

2016 年至 2018 年间， 王

某在案件 “代理” 过程中， 以

收取律师费、 打点关系可以少

判刑、 争取判缓刑、 取保候审

等理由骗取被害人苏果卡、 名

贵香烟、 现金等， 合计人民币

68 万余元。

在案件 “代理” 中， 王某

还以某律所的名义与被害人签

署 “空白委托协议”， 并与该

律所的几名律师私下合作， 由

王某提供案源 ， 律师负责会

见、 出庭辩护。

对于这些行为， 公诉机关指

控， 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

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转卖”业务

是否算入诈骗金额

记者了解到， 该案审理过程

中， 辩护人称王某客观上与有资

质的律师长期合作， 其只是负责

接洽案件， 律师实际承办案件的

行为合法有效， 因此其行为不能

认定为诈骗。

即使被认定为诈骗， 诈骗数

额应扣除律师代理费和预判费

用。

高淳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王某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 客观上其单位工商登记系

“某法律咨询服务所”， 而其外挂

的是 “某法律事务所” 牌子， 并

张贴 “刑事辩护” 等广告， 在无

律师资格证的情况下， 自称律师

并接受当事人委托， 在接受委托

期间以各种需打点关系、 帮取保

候审、 争取缓刑等理由骗取被害

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

犯刑律， 构成诈骗罪。

对于辩护人的意见， 法院认

为：

王某以会见费、 律师费的名

义收取费用后， 安排与其合作的

律师具体参与会见、 辩护， 相关

工作合法有效完成， 以上述名义

收取的费用共计 36.9 万元应当

从指控的诈骗金额中扣除。

综上， 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

人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责令

其退赔尚未退出的赃款 22 万余

元， 依法分别发还各被害人。

法官?醒

如何防范“李鬼”律师

“有时自称 ‘律师’ 的人，

并不一定是真律师！” 高淳法院

法官刘鹃介绍， 根据我国 《律师

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相关

规定，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

人员， 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

服务业务。

因此， 遇事需要找委托代理

人， 一定要仔细查看其是否持有

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和法律工作者

执业证， 到所在律师事务所、 法

律服务所实地进行验证， 并按正

规手续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防止

遭遇 “李鬼” 律师。

特别是自称 “在公检法有熟

人， 需要花钱打点的”， 一定不

要相信， 谨防被骗。

刘鹃表示， 对冒充律师名义

从事法律服务查证属实的， 公安

机关将责令其停止非法执业、 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罚款、 拘留

的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万承源 唐奥平）

近?， 湖南永州 “学生

踹伤猥亵男” 案引发公众的

关注， 随后当地公安机关回

应称： 已责令撤销案件， 立

即解除对胡某某的刑事拘

留， 提级由市公安局重新调查。 对雷某某猥

亵他人的违法行为， 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 处行政拘留 15 ?。

对于这起事件，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学生

胡某某踹伤猥亵男属于 “扭送”， 不应认定

涉嫌犯罪。 从相关法律来看， 对扭送行为并

不持鼓励态度， 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

下， 因此普通人实施扭送应当量力而为。

首先， 实施扭送前必须对情况有较为清

晰的认识。

其次， 扭送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 以避

免承担 “故意伤害” “殴打他人” 等法律责

任。

最后， 实施扭送不能有额外的打骂、 侮

辱、 游街示众等行为。

陈宏光

“扭送”应当量力而为

主笔 话闲

宁夏律师深度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北

京京师 （银川） 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小钰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金凤区首起认罪认罚从宽

案件的承办律师。 截至目前，

她已经办理 53 起认罪认罚案

件。 “从第一次现场见证犯罪

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到如今作为见证者、 参与者、

辩护者深度参与认罪认罚案件

办理， 离不开检察机关对这项

工作的持续推进。” 刘小钰坦

言。

记者了解到， 值班律师在

认罪认罚制度落实中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通过阅卷和会见了

解案情、 就认罪认罚相关事宜

发表意见、 作为嫌疑人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的见证人以及对

检察院量刑建议提出意见或异

议、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

助上。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

施初期， 囿于经费保障不足、

资源短缺等客观因素， 值班律

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时，

往往因案件多、 时间紧、 任务

重， 更多只是作为犯罪嫌疑人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见证者

程序性地参与其中， 作用并未

得到充分发挥。

为推动值班律师深度参与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 今年 5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向自治区党委

政法委专题报告， 协调自治区司

法厅通知全区各级法援机构积极

指派律师支持检察机关开展认罪

认罚从宽工作， 有效推进认罪认

罚从宽案件值班律师全区覆盖。

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 不

断完善细化落实认罪认罚制度具

体措施， 为值班律师更好、 更全

面地履行职责提供保障。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

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检察院等探索

与司法部门协调， 通过指派法律

援助律师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实

现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和审判环

节均由同一名律师负责的有效衔

接， 保障律师全程参与， 提升办

理质效。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

检察院等通过向本地律师事务所

购买法律服务等方式， 提升值班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率， 最大

限度保障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得

到有效法律服务。 各级检察院在

办理案件中为值班律师阅卷、 会

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向检察人员了

解案件情况等提供便利， 充分听

取值班律师意见。

刘小钰颇有感触地说， 她办

理一起组织 、 领导传销活动案

时， 检察官充分保障其会见权、

阅卷权， 使她在全面了解案件事

实证据的基础上， 能够针对犯罪

嫌疑人有效开展释法说理， 让犯

罪嫌疑人对认罪认罚有充分、 全

面的认识和了解。 在与检察官就

案件进行沟通时她提出， 当事人

认罪认罚， 其所负责公司为传销

公司的分公司， 总公司负责人已

受审 ， 是否可以减轻处罚的意

见。 检察官综合多方因素， 认为

其提出的意见合理。 最终， 法院

采纳了检察院提出的由 3 年 6 个

月改为两年 6 个月的量刑建议。

“认罪认罚制度是提升司法

效率、 减轻诉累的刚需。 检察官

就精准量刑建议听取值班律师意

见， 体现出对值班律师的认可和

高度重视。” 刘小钰说。

多名受访律师表示， 随着对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参与程度

和深度的不断提升， 大家的理念

也在发生变化———律师和检察官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维护

者， 通过协商沟通， 在法律范围

内最大限度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

权益， 提高诉讼效率， 才能让公

平正义更快更好地实现。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宁夏

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审结刑事案件 2828 件 3765

人， 辩护人及值班律师参与率达

99．4%。 （申东 单曦玺 邵玮）

广东

成立涉外经贸服务律师团

８ 月 ３１ 日， 广东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

律师团成立大会暨全省商务法律服务月活动

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此次活动由广东省司

法厅、 省商务厅联合主办， 广东省律师协会

承办。

启动仪式后， 活动将在广东全省各地市

共同推进， 其中广州、 佛山、 东莞、 湛江四

市作为重点地市， 主要活动包括开展一次政

策宣讲培训、 组织一次专场法律咨询、 安排

一次上门合规体检、 组织一次律师互动交

流。

其他地市参照重点地市活动安排组织开

展商务法律服务活动。

另外， 将于 ９ 月中旬在深圳举办涉外法

律服务机构与企业面对面活动， 搭建涉外律

师与企业的交流平台。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招揽业务， 王某开设了法律咨询服务所。 资料照片

假律师转卖真业务
涉诈骗罪获刑五年

资料图片


